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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出租方赔偿承租方 45 万元

本报 6 月 26 日讯 (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刘利

红 贾玉梅 ) 为了争房产，
兄弟二人对薄公堂。老大为
了争得房产，将九旬老母强
行带走，并逼迫其作假证，
然后才将她送回。

朱老太今年 90 岁，共养
育子女 9 人。小儿子韩五(化
名 )认为朱老太原先居住的
老房子是分家时分给自己
的个人财产，现在因朱老太
生活不能自理搬出老房子，
韩老五准备对房屋进行翻
新，大儿子韩老大 (化名 )认
为房屋是其母亲的老年房，
每个子女都有份额，阻挠韩
老五翻新房屋，并私自砍伐
院内的树木。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退
让。韩老五以韩老大侵犯了
他的房屋所有权为由起诉
至法院，要求依法确认房屋
所有权并判决韩老大停止
侵害。

审理过程中，原被告母
亲朱老太先后三次到庭作
证。本案第一次开庭时，朱
老太陈述争议房屋确实是
分给韩老五的，作为其婚房
使用，因为韩老五一直在外
当 兵 ，转 业 后 便 安 排 了 工
作，并在城区购买了楼房，
村里的老房子一直由朱老
太自己居住。第一次开庭结

束后，朱老太在韩老大的带
领下找到办案法官，又称争
议房产是自己的老年房，子
女都有份额，前后矛盾的证
言令办案法官非常疑惑。

在第二次庭审中，朱老
太在众子女的陪同下再次
出庭作证，证言与首次出庭
作证的证言一致，在法官的
再三追问下，朱老太终于道
出了其中的实情，原来第一
次开庭之后，韩老大强行将
她接走，并逼迫她作虚假证
言，作证后又将她送走。朱
老太的其他子女对韩老大
的所作所为感到极其愤慨，
纷纷到庭为韩老五作证。

岚山法院经审理认为：
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
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
确认权利。证人在受胁迫的
情况下提供的证言不具有
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证明
效力。

朱老太作为本案的主
要证人，虽提供的证言前后
矛盾，但因其后来作出了合
理的解释，排除其在受胁迫
的情况下所做的证言，对其
第一次、第三次的证言予以
采信。

结合其他家庭成员的
证言，法院确认双方争议的
房产归韩老五所有，判决韩
老大停止侵害涉案房产。

为争房产亲兄弟对簿公堂

遭儿逼迫九旬老太作伪证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牟慧敏 李隆财

租赁房屋开网吧，消防验收
未通过，导致不能按时开业，客户
终止了与自己的合同。近日，东港
法院审结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案件，判令出租方赔偿承租方各
项损失共计 45 万余元。

2013 年 8 月 5 日，赵明(化
名)与某家电公司就自己租赁日
照市某路居委沿街门面房事宜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
租金为 30 万元，租赁面积为 600

平方米，租赁期限为十年，租赁用
途为网吧。

合同签订当日，赵明交给家
电公司水电费押金 2 万元。随后
赵明又缴纳 15 万元的租金。合同
签订后，家电公司即将该涉案房

屋交付给赵明。赵明即开始对涉
案租赁房屋进行装修。

此后赵明多次要求家电公司
提供该涉案房屋的整体消防验收
合格手续，家电公司一直未能提
供。同年 8 月 26 日，家电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给赵明出具承诺书一
份，内容为：承诺于 2013 年 9 月
21 日前将消防备案到位，过期承
担一切损失。

但是到期后，该家电公司仍
未提供涉案房屋的消防验收合格
手续，导致赵明无法办理工商、文
化许可证，不能按时开业，致使赵
明的合作方对赵明不信任并终止
了与赵明的合同，造成赵明损失。

双方协商未果，赵明以公司
构成根本违约为由诉至东港法
院，请求法院判令公司返还自己
房屋租金 15 万元及水电费押金 2

万元；赔偿自己房屋装修费、电器
设备、及机器折旧费等损失共计
79 万余元。

东港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明
所租赁房屋并非属于按照国家
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进行设
计的对象，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
同时，也未将租赁房屋经消防验
收合格约定为合同生效条件，双
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所涉房屋未
经消防验收合格并不必然导致
合同无效。

但所涉房屋未经消防验收直
接导致承租方经营的网吧无法申
请开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出租
方应当赔偿承租方损失。东港最
终法院认定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
失共计 45 万余元。后赵明不服，
上诉至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近
日，中院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答复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未经消防验
收合格而订立的房屋租赁合同如
何认定其效力的函复>》规定：“租
赁合同涉及的房屋不属于法律规
定必须经过消防机关验收的，人
民法院不应当以该房屋未经消防
验收合格为由而认定合同无效”、

“租赁房屋用于开设经营宾馆、饭
店、商场等公众聚集场所的，向当
地公安消防机构申报消防安全检
查的义务人为该企业的开办经营
者，但租赁标的物经消防安全验
收合格，不是认定房屋租赁合同
效力的必要条件”。

本案中，原告所租赁的房屋
不属于必须要按照国家工程建筑
消防技术标准进行设计的对象，

双方在签订合同时，也未将租赁
房屋经消防验收合格约定为合同
生效条件，故双方签订的房屋租
赁合同不具备合同无效的情形，
且涉案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
基础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系
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
合同合法有效。

虽然房屋未经消防验收合格
不是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但消
防验收是开办网吧的前提条件之
一，因被告某家电公司在承诺期
限内未能提供涉案房屋的消防验
收手续，导致原告无法办理网吧
开业前所需手续，致使合同的目
的不能实现的，可以解除合同。

“原告装饰装修涉案租赁房
屋是经过被告某家电公司同意

的，因被告某家电公司的违约导
致租赁合同解除，原告可以要求
被告某家电公司赔偿装饰装修损
失。”办案法官介绍。

对于原告主张的其他损失，
因原告与被告某家电公司在签订
租赁合同时未将涉案租赁房屋是
否经过消防验收合格作为合同生
效的前提条件，且原告在租赁合
同履行过程中对涉案租赁房屋尚
未验收合格的事实也是明知的。

原告在明知涉案房屋尚未经
过消防验收合格且开办网吧所需
手续尚不完备的情况下，盲目投
入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原告对
于自身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由此造成
的损失，法院不应支持。

房屋未经消防验收合格，非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

(2014年6月23日)雪佛兰全新一代科鲁
兹在四月北京车展上全球首次亮相，展现
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外观设计，也让消费者
对当时未能揭幕的内饰充满期待。今日，
上海通用汽车正式发布全新一代科鲁兹
的内饰图。由通用汽车全球设计团队通力
协作而成的全新一代科鲁兹，在内饰设计
上同样遵循了雪佛兰下一代产品设计理
念“令人心动的造型设计(Design With a
Heartbeat)”，将“动感、精致、高效、创新”的
设计元素融汇其中，更以智能科技与美学
设计相结合，带来更富乐趣的驾乘享受。

动感造型+高效空间??打造令人心动
的内饰空间

动感，是全新一代科鲁兹在产品设计
上始终不变的话题。经典“飞翼式双座舱”
传承了雪佛兰经典跑车科尔维特和科迈
罗的标志性设计，在融入跑车般的流线型
运动风格的同时，具有宽敞舒适的驾乘空
间，主副驾同等的视野则有效增强副驾乘
坐人员的参与感，体验更多乘车乐趣。三
幅式多功能真皮方向盘加上双炮筒运动
仪表盘，带来个性十足的视觉冲击，时刻
挑动着年轻人的运动激情，与动感流畅的
整车外观相得益彰。

凭借空间舒适最优化的设计理念，全
新一代科鲁兹在造型美学最优化与驾乘
舒适最优化上达到完美合璧。通过车身布
置和结构优化，将风挡下沿中心点前移，

并采用外扩的四轮和向后延展
的车顶弧线设计，全新一代科鲁
兹的内部实用空间得以进一步
扩大。同时，再配合设计更紧凑
的全新发动机，令座舱空间尤其
是肩部和膝部得到最大化利用，
其中膝部空间较上一代车型更
增加了22毫米，提升了一倍多，
充分保证了车辆内部优良的空
间尺寸和驾乘舒适性。此外，蝶
翼式简约集成的智能中控台，让
驾驶者对各项功能一目了然，操
作直观而便利，从人性化的角度
诠释了“高效”的内涵。

创新配置+精致细节??展现个性魅力
的细节品质

两年前设计出概念车Tru140时，雪佛
兰就洞察到未来年轻消费群体将越来越
关注车辆内饰设计的精致感，以及在细节
处理上表现出的品味。为满足年轻消费者
的需求，与Tru140一脉相承的全新一代科
鲁兹内饰体现出创新、精致的设计。

全新一代科鲁兹在内饰配色上，大胆
地使用了大面积的马鞍棕色，营造出高品
位的内部整体空间感。其前仪表台、门板
和座椅均采用手工缝制的马鞍棕色高档
皮革包裹，给人以精致细腻的质感。同级
领先的8英寸多点触控智能显示屏大气而
时尚，配以首次搭载的雪佛兰MyLink 2 . 0

智能车载互联系统，可畅享蓝牙语音、智
能导航、智能手机双屏互动投射、免提通
话及音乐、图片等丰富的娱乐和通讯功
能，更有丰富的个性化APP应用程序内
置，为追逐时尚的年轻消费者打造不间断
的互联空间。恰到好处镀铬装饰与车身外
形上的镀铬饰条相呼应，在钢琴烤漆面板
中控台和冰晶蓝按键氛围灯的映衬下，彰
显品味。空调旋钮带有液晶温度显示，呈
现出精心的细节处理。

从外形到内饰，雪佛兰全新一代科鲁
兹将“动感、精致、高效、创新”的设计理念
演绎得淋漓尽致，这就是雪佛兰带给我们
的心动设计。

““年年轻轻创创··造造””的的内内在在心心动动
雪佛兰全新一代科鲁兹内饰图全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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